
如今， 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

“第三方支付”， 与此同时， “跑分平台” 等

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也悄然成为网络赌博、

诈骗等违法犯罪转移资金和洗钱的重要通

道。

所谓“跑分”， 就是利用合法的银行账

户、 第三方支付账户进行代收款， 再转账到

指定账户， 以此获取佣金。

今天，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对非

法第四方支付平台进行刑法规制。

平台涉嫌非法经营罪

支付结算业务须取得许可
潘自强： 我们在判断第

四方支付平台是否合法时，

要着重审查两个方面： 一是

从形式上审查平台是否取得

了支付业务许可； 二是从实

质上审查平台是否提供了资

金支付结算服务。 这里涉及

到资金“支付结算” 的理解

问题， 实践中应如何理解

“支付结算” 呢？

卢进： 中国人民银行印

发的 《支付结算办法》 规

定， “支付结算” 是指个人

或者单位在经济活动当中运

用票据、 信用卡等多种结算

工具进行资金给付以及清算

的行为。 可以看出， “支付

结算” 的目的是实现资金的

转移。

张金玉： 我认为“支付

结算” 就是银行或其他非银

行支付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

提供的一种资金转移服

务。 这个过程中存在

“收取” 和“支付”

两个环节， 银

行或第三方支

付机构在收

款人和付款

人之间设置

了资金的中

转环节。

也就是

说， 相当于

多了一个资

金转移的环

节， 通过混

淆资金流向从而达到逃避资

金监管的目的。

卢进： 以下我分享一个

比较典型的案例： 被告人设

计了一个第四方支付平台，

这个平台能够对接上游的非

法网站， 也能够对接下游各

电商平台的店铺。

如果用户想在非法网站

特别是赌博网站充值， 非法

网站会将充值信息先发送到

这个第四方支付平台， 然后

平台会自动对接电商平台店

铺， 并随机生成购物订单，

再将订单的支付页面反馈给

用户， 用户即可付款给电商

店铺。

看似赌客将赌资转到了

电商店主的账户里， 实际上

在生成网购订单之前， 平台

的经营者 （也就是使用该第

四方支付平台的人员） 会先

将非法网站提供的银行账户

给电商店主， 让他们转账过

去， 这就是所谓的保证金。

只有保证金打到非法网

站的账户里面， 平台才会在

该电商店铺生成订单供用户

来付款， 通过这样的方式实

现资金由用户到达非法网

站。 因为平台可以对接成千

上万个电商店铺， 所以资金

就会非常分散， 以此逃避资

金监管。

在这起案件中， 对平台

的开发者和实际使用者， 我

们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对他们

定罪处罚。

卢进：“第四方支付”是

相对“第三方支付”而言的。

我们平时使用的微信、支付

宝都属于第三方支付，实际

上就是银行和用户之间的

一个媒介，把不同银行的支

付聚合起来。 随着技术的发

展，又出现一种技术，把这

些第三方支付平台聚合起

来。

比如我们去购物时，不

管出示的是微信付款码还

是支付宝付款码，商家只需

要使用同一台设备扫码就

可以收款，这就是我们说的

聚合支付。 根据央行的

相关规定，提供聚合

支付的平台如果要

触碰用户资金的话，就必须取

得支付业务许可，否则就涉嫌

违法犯罪。

张金玉：第四方支付存在

合法和非法两种情况，因为第

四方支付和第三方支付在名

称上具有相似性，有些不法分

子没有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不能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开

展支付结算业务，就打着“第

四方支付”的旗号，实质上从

事支付结算业务，这种活动就

是非法的。

在涉及支付平台的案

件中， 把握的重点就是：没

有取得支付业务许可，不能

开展支付结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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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商”涉嫌帮信罪

潘自强： 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的

经营者往往利用平台进行资金支付结

算的金额非常巨大， 经营性相当显

著， 严重扰乱了国家的支付结算制度

和资金支付结算安全， 通常可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同时， 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

整个资金的支付结算过程当中， 还涉及

许许多多提供虚假网购订单的电商店铺

的店主， 实践中常常被称为“码商”，

他们是非法支付结算活动能够得以实施

的重要参与主体。

卢进： 这些码商除了利用店铺账户

代收钱款、 直接转账到违法网站的行

为， 还从事正常的货物买卖， 实际上涉

及非法的业务可能只是很小一部分。

因为他们直接经手的支付结算数额

通常比较小， 可考虑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追究刑事责

任。

张金玉： 在考虑对码商是不是要以

刑事手段来处罚， 以及用什么罪名来规

制的时候， 还要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 与

上游犯罪人的关系、 主观明知程度以及犯

罪的客观危害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

潘自强： 对于这些“码商”， 不管是以

帮信罪进行刑法规制， 还是以上游犯罪的

共犯处理， 或者认定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 码商的行为都处于违法犯罪的

边缘。

在此， 我们也要提醒公众， 切

勿贪图小利， 随意出借自己的银行

卡、 身份证、 U 盾和电话卡等“四

件套”， 莫让自己成为违法犯罪的

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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